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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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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地址：100台北市愛國東路22號紡拓大樓

	
	傳真號碼：（02）23923855

	
	承辦單位：產經資訊處

	
	承辦人：劉新蘋

	
	聯絡電話：（02）23417251分機2213


受文者：詳如後列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95年 2 月 27 日

發文字號：紡（95）貿 字第 00580號

附件：如文

主旨：公告本會辦理台灣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業務相關規定及申請書表如附件，歡迎業者踴躍提出申請，並請各公會轉知會員廠商。

說明：

1、 本會自89年推出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業務，針對符合驗證規範產品提供驗證標章，以協助業者行銷及拓展市場，為使本項業務確實符合業界營運狀況及需求，已多次檢討驗證制度並配合調整相關規定。鑑於本會執行驗證業務已漸穩健，為利各界瞭解及申請驗證，遂配合公告修訂相關作業規定及申請書表。

2、 本次公告之機能性紡織品驗證相關規定及申請書表如下，並均已建置於本會機能性紡織品驗證網站 (http://www.ttfapproved.org.tw)，各界可逕至該網站查閱。

(一) 相關規定
1. 機能性紡織品驗證制度實施辦法

2. 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服務作業要點
3. 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收費作業要點
4. 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抽樣要點
5. 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標章管理要點
6. 機能性紡織品驗證合作試驗機構甄選作業要點
(二)申請書表
1. 機能性紡織品驗證作業申請書（07R024）

2. 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標籤（章）申請單（07R034）

3. 逐批檢驗驗證模式轉換產品品質保證驗模式證申請書（07R035）

3、 對本案有進一步瞭解需要者，請洽本會產經資訊處劉小姐(2341-7251轉2213分機)。

副本：國際貿易局、紡紗公會、製衣公會、織布公會、針織公會、人纖製造公會、人纖加工絲公會、絲織公會、絲綢印染公會、棉布印染公會、漁網具製造公會、毛紡公會、毛巾公會、毛衣公會、織襪公會、手套公會、帽子公會、手提包公會、醫療暨生技器材公會、台灣加工區製衣公會、地毯公會、不織布公會、機能性暨產業用紡織品認證與驗證評議委員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工業技術研究院、標準檢驗局、本會產經資訊處、市場拓展處、設計研發處、本會佈告欄

董事長    王  文  淵
秘書長    黃 偉 基決行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機能性紡織品驗證制度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四日紡拓會(89)設字第03240號公告

中華民國95年2月27日紡(95)貿字第00580號公告
第一條：目的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執行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服務，針對紡織品依照特定之品質標準建立符合公平、公開的檢驗程序，以確認紡織品是否符合本會之品質要求水準，進而保障消費者利益。

第二條：組織

本會執行機能性紡織品驗證邀集產官學研相關單位代表組成驗證業務指導小組，指導本會驗證制度與驗證工作之執行；本會執行驗證服務業務，以受理申請、審核、抽樣、送測、判定與抱怨處理之工作，並負責驗證推廣業務；執行驗證服務業務之人員不得涉及與驗證申請廠商研發或提供產品改進之諮詢業務。
第三條：對象

凡依法登記之公司、組織或商號具生產或行銷紡織及服飾產品，並能提供實體公司證明文件皆可申請本會機能性紡織品驗證。

第四條：驗證模式

申請本會驗證服務時，申請者可依產品特性選擇研發樣品驗證、逐批檢驗驗證或產品品質保證驗證，本會並依照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服務作業要點進行驗證審查、核發、維持與廢止之工作。

（一）研發樣品驗證：申請者於研發階段尚未進行線上生產的產品適用本模式，由申請者將樣品交予本會後進行檢測，經核定通過後本會承認該樣品具有功能品質有效性。

（二）逐批檢驗驗證：申請者已生產或擁有固定數量之產品，適用本模式，申請後本會派員赴申請者放置產品處進行產品抽樣送交檢測，通過後本會認定該抽樣批次產品具有功能品質有效性。

（三）產品品質保證驗證：申請者其目前生產或擁有固定數量之產品，申請後本會派員赴申請者放置產品處進行產品抽樣送交檢測，通過後於合約有效範圍內認定同樣產品持續生產時之產品具有功能特性，但僅限製造廠商申請，須提供生產文件與品質證明並配合不定時抽驗，其抽驗方式依照機能性紡織品抽樣要點。

（四）模式轉換：通過逐批檢驗驗證者可於證書有效期間內，配合抽樣工作與提供相關與產品品質保證驗證相同之證明資料可申請為產品品質保證驗證，其相關證明資料與轉換方式依照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服務作業要點辦理。

第五條：品質標準

本會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服務引用之品質標準依照「機能性暨產業用紡織品認證與驗證評議委員會」所通過之品質標準為依據。
第六條：檢測

申請者可指定或委託本會指定實驗室進行試驗，但執行試驗工作之實驗室須與本會簽約認可之單位，實驗室之核發、維持、增列、減列與廢止之資格依照本會紡織品驗證合作試驗機構甄選作業要點辦理。

第七條：費用

申請驗證服務視其申請類型與品質標準收取費用，其收費標準依照本會機能性紡織品驗證制度收費要點處理，費用並公佈於本會網站。

第八條：產品抽驗

執行逐批檢驗驗證與產品品質保證驗證申請核定後或追蹤時需進行現場抽驗，抽驗時應填具本會紡織品驗證抽樣單，以掌握批量產品類型、數量、抽樣地點等資料與樣品的保存，抽樣時申請者需在場，其執行方式依照本會機能性紡織品品質抽樣要點辦理。

第九條：審查

凡申請驗證者須通過資格審查與試驗結果審查，經本會審核通過才能簽約再授與驗證證書，其作業依照本會紡織品驗證服務作業要點辦理。

第十條：簽約

申請者應於本會所寄發之簽約通知函二個月內與本會辦理簽約手續。若申請者未於二個月內與本會簽約者，視同放棄，並由本會取消該次驗證資格。

第十一條：授證

申請者與本會完成簽約手續，由本會頒發「台灣機能性紡織品驗證證書」，證書標示本會名稱、驗證類型、通過者名稱與地址、證書號碼、引用標準之名稱及其編號與發布版次、頒發證書日期與核准人姓名及職稱。

第十二條：標章

授與逐批檢驗驗證與產品品質保證驗證證書之廠商，始獲得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標章（以下簡稱本標章）之使用權，其使用方式需依照本會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標章管理要點辦理；本標章已依商標法註冊在案，凡未獲本會同意，擅自使用、仿冒或不當使用本標章者，本會除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公布擅用者外，並按情節輕重依法提起刑事告訴及民事賠償。

第十三條：登錄

凡通過審查之申請者，經本會簽約認定授證後，應登錄在網站以提供各界參考，登錄內容包含申請通過之品質驗證類型、通過之項目、編號、產品名稱、申請者名稱、地址、電話、聯絡人，當該產品超過驗證有效期限或資格被取消，該資料應從網頁上移除。

第十四條：追蹤

被授與紡織品驗證證書及使用標章之廠商有義務接受本會不定期之抽檢，抽檢之工作除由市場或成品存放區收集外並應訪視生產作業流程、品質認證期限；從市場或成品存放區抽樣之產品得送交實驗室進行測試。

第十五條：保密責任

本會處理廠商申請本制度驗證之相關文件資料，應督導相關人員確實防止洩漏業者產業機密，惟法律要求需提供給第三者時應通知廠商所交付之資料。

第十六條：申訴、抱怨及爭議處理

本會接獲消費者或廠商對驗證提出申訴、抱怨及爭議時，應先紀錄後送呈秘書長，由秘書長指定本會受理單位，受理單位依所提事由進行調查及處理，並將調查及處理情形送呈秘書長核示後回復廠商或消費者，廠商或消費者於收到本會回復通知後，若接受本會處理方式及結果即可結案，若不滿意則重新向本會送件申請複查，且由稽核室進行追蹤處理結果。

第十七條：效力

本辦法經本會董事長核定後，自公告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服務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5年2月27日紡(95)貿字第00580號公告
1. 目的

為使申請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以下稱本會）機能性紡織品驗證（以下簡稱本驗證）申請廠商了解其申請相關規範並遵循本要點之要求，以達成公平、公開之原則，依據本會機能性紡織品驗證制度實施辦法特訂定本要點。
2. 驗證服務作業流程圖（如附圖）。
3. 作業說明
3. 驗證模式

廠商申請本驗證時，因驗證產品類型的不同，可以選擇不同的驗證模式，本會現有之驗證模式有下列三種：

3. 研發樣品驗證：擬驗證之產品如尚於研發階段可適用之，申請時由申請者將樣品送交本會後進行測試，核定通過後不得申請驗證標章使用。

3. 逐批檢驗驗證：擬驗證之產品已進行量產並有固定批量成品者適用之，申請後需由本會執行現場抽樣後進行測試，驗證通過後其驗證所保障之範圍僅適用抽樣時所確認之產品數量。

3. 產品品質保證驗證：擬驗證之產品已進行量產並有固定批量成品者適用之，申請後需由本會執行現場抽樣後進行測試，於證書有效期間需配合年度不定期抽檢並提供產品品質保證資料使承認其所生產相同規格之產品。

2. 申請

2.1 繳交文件：「機能性紡織品驗證作業申請書」及公司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一份；申請產品品質保證驗證者須再繳交公司通過國際品質認證有效期間內之資料影本與包含驗證產品生產計畫、品質標準、品質檢驗紀錄及生產紀錄相關之生產規劃文件。

2.2 繳交樣品：申請研發樣品驗證者於申請時同時繳交擬驗證之樣品。

2.3 費用：申請同時繳交驗證服務費，該費用以本會網站上所公告收費標準為基準。

3.收件及檢核

3.1 收件：廠商申請本會驗證時可以郵寄、親送或將資料交由本會同仁轉交本會產經資訊處辦理，透過親送或將資料交由本會同仁者，本會於收件時即開立收據。
3.2 資料檢核：本會承辦人員收到廠商申請資料隨即進行申請案號編碼立案，並檢視申請廠商所附之資料是否正確無誤，如有未符合資格者，則通知申請廠商限期補正；資料確認無誤後本會發函併同發票通知申請廠商正式立案並開始後續作業，如為申請逐批檢驗或產品品質保證驗證者並安排人員赴現場進行抽樣。

4.抽樣
4.1 抽樣時需由申請廠商之相關人員應陪同抽樣，抽樣完成後以「機能性紡織品驗證作業抽樣單」紀錄抽樣情形並浮貼樣品，完成後並請申請廠商簽名確認。
4.2 批量數認定：抽樣時本會將就待驗數量進行查核，得依據倉庫備料、製程半成品、包裝成品、生產排程文件及設備進行待驗數量估算並紀錄之，並做為核定標籤數量之依據。
4.3 封樣：抽樣份數為四組，於抽樣後本會抽樣人員由申請廠商之相關人員共同進行封樣工作與簽署全名於樣品包裝封條上，兩組交申請廠商保管，另兩組攜回；申請廠商所保管之兩組樣品係作為日後發生問題比對及第一次測試未通過時進行複驗之備份；本會攜回之樣品，一組由本會保管至該廠商驗證期滿，一組交試驗單位進行測試。 

4.4 抽樣次數：抽樣以一次為原則，如因待驗數量與申請數量不符而需重新抽樣時，所發生之抽樣成本皆需由申請廠商自行負擔。

4.5 抽樣之樣品應由申請廠商無償提供，若係於經銷場所執行抽樣工作，得於價購後向申請人請求返還價款。
5.產品送測

抽樣後之樣品或申請者送交之樣品依廠商指定或本會委託之試驗單位進行測試。

6.測結果之核定、簽約、登錄與授證

6.1 核定：試驗單位完成檢測後，本會檢視報告內容並比對驗證規範標準後通知廠商檢測結果。

6.1.1 達到標準者：本會發函併同試驗報告通知廠商簽約授證。

6.2 未達標準者：本會發函併同試驗報告通知申請廠商；廠商於收到通知後，可再填寫「機能性紡織品驗證作業申請書」勾選「複驗」申請複驗，並將預留之一組封樣送交本會，惟複驗費用則由申請者自行負擔，該費用視各試驗單位之公告價收取，複驗以一次為限，未通過者須重新辦理申請。

6.3 簽約

6.2.1 申請者應於收到本會所寄發之簽約通知函二個月內與本會辦理簽約手續，未於二個月內與本會簽約者視同放棄，並由本會取消申請者該次驗證資格；合約書有效起始日為本會通知廠商簽約之發文日。
6.2.2 申請產品品質保證驗證者須於簽約時同時繳交年費，該費用以本會網站上所公告收費標準為基準。
6.4 登錄：經與本會簽約後，本會將該公司通過驗證之項目類別、合格證號、廠商名稱、網址、聯絡人、地址、電話、e-mail、產品說明、有效期限登記於本會驗證網站上供查詢。
6.5 授證：簽約完成後本會授與廠商驗證證書，證書效期與合約書相同。
7.標章使用

經核發「台灣機能性紡織品驗證證書」後，始獲得驗證標章使用權，其使用方式依照本會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標章管理要點辦理。

7.1 逐批檢驗驗證：廠商申請標籤時以書面方式填具「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標籤（章）申請單」向本會提出申請，惟所申請之驗證標籤數量不得超過「機能性紡織品驗證作業抽樣單」上所標示的實際批量，並於申請驗證標籤之同時即繳交驗證標籤費用，驗證標籤之申請需於證書有效期限內提出，逾時不受理。

7.2 產品品質保證驗證：自合約書生效日二年內可依廠商每次批量之需求數量核發所申請驗證標籤或將標章自行印製於產品或包裝上，惟申請時廠商得以書面方式填具驗證標籤(章)申請單，並為確保驗證標籤數量之運用，廠商應併同產品出貨單或其他相關證明向本會提出申請，且於申請時繳交驗證標籤費用或標章授權使用費，該費用詳見本會網站公告。

8.逐批檢驗驗證轉換產品品質保證驗證
8.1 對象：原申請逐批檢驗驗證通過驗證且簽約後，於簽約證書有效期限屆滿之前12個月可申請轉為產品品質保證驗證。
8.2 申請方式：廠商以「逐批檢驗驗證模式轉換產品品質保證驗證模式申請書」向本會申請，並需提供公司通過國際品質認證資料影本與品質保證聲明書。

8.3 簽約：經審核通過並繳交年費後，廠商應先將「機能性紡織品驗證合約書─逐批檢驗驗證」與「台灣機能性紡織品驗證證書」繳回本會，再重新簽訂「機能性紡織品驗證合約書─產品品質保證驗證」及頒與修訂後之「台灣機能性紡織品驗證證書」，所換發合約書與證書之有效期限均為二年，起始日為單位主管之核定日。
9.追蹤查核
9.1 廠商義務：被授與機能性紡織品驗證證書之廠商於使用標章或證書時不得損害本會形象或誤導之情事，對驗證範圍需接受本會檢驗。
9.2 追蹤時機：經驗證通過之產品本會除每年進行不定期追蹤查核，如接獲檢舉人、消費者、消費者保護團體反映或其他涉及驗證產品之資訊時，亦得進行不定期市場抽檢工作。
9.3 抽檢之工作除由市場或成品存放區收集外或至生產地點進行訪視，訪視內容為生產作業流程、品質認證期限，或從市場或成品存放區抽樣，並送交試驗單位進行測試。
9.4 測試結果未符合原有品質標準規定者，本會函知被抽檢廠商；廠商於收到通知後，三日內需填寫「機能性紡織品驗證作業申請書」申請複驗，惟複驗檢測費用依試驗單位之公告價收取並由被抽檢廠商負擔，如複驗仍未通過者，通知申請廠商取消驗證資格，並將登錄於網站之資料予以註銷並追繳證書與未使用之標誌。

10.缺失處理：廠商應對驗證產品發生缺失時採取適當補救措施並予以書面化，且需保存驗證產品之相關紀錄文件資料提供本會驗證追查之參考。

11.本要點經秘書長核定後自公告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圖  驗證服務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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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收費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5年2月27日紡(95)貿字第00580號公告
1、 目的
為使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以下簡稱本會）執行機能性紡織品驗證費用之收取，得以有合理之方式，特依據本會機能性紡織品驗證制度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2、 費用項目
本會需視申請廠商所擬驗證的產品特性，收取驗證服務費、標章費或年費等三項費用。

3、 費用內容

1.研發樣品驗證模式：驗證服務費

2.逐批檢驗驗證模式：驗證服務費與標章費

3.產品品質保證驗證模式：驗證服務費、標章費與年費

4、 收費說明

1. 驗證服務費：申請時繳交驗證服務費，該費用視申請項目由本會公告之金額收取。
2. 標章費：通過逐批檢驗驗證與產品品質保證驗證之授證者可以使用本會驗證標章，使用時需向本會申請吊牌或雷射標籤，由本會提供給申請者，該費用依照本會公告之金額收取。
3. 年費：檢測通過後繳交，該費用視申請項目依照本會公告之金額收取。

5、 複驗
廠商申請產品驗證或本會因追蹤進行產品抽樣試驗時，因試驗結果未符合驗證標準之品質要求，而進行之複驗需再繳交驗證費用，該費用依各試驗單位公告之金額收取。

6、 上述各項費用本會得視市場變化調整之。

7、 本要點經本會秘書長核定後，自公告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抽樣要點
中華民國95年2月27日紡(95)貿字第00580號公告
1、 本抽樣要點依據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以下簡稱本會)機能性紡織品驗證制度實施辦法訂定。
2、 本抽樣辦法適用於逐批檢驗驗證、產品品質保證驗證模式及不定期市場抽樣。
3、 本會應盡力配合申請廠商要求於約定時間到指定場所執行抽樣工作。產品品質保證驗證每年應執行三次查核，得於生產場所、經銷場所或倉儲場所執行抽樣工作。　　　　　　　

4、 執行抽樣工作前，填妥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抽樣單，並準備封樣袋、包裝封條、簽字筆等相關用品到現場抽樣。抽樣人員應向陪同抽樣者出示識別證件，並說明抽樣目的、方式及須抽取的數量。

執行生產場所或倉儲場所抽樣時，申請廠商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應陪同抽樣。
若於經銷場所進行抽樣時，應先向抽樣場所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確認商品為正確之驗證商品，並要求受抽樣場所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陪同抽樣。

5、 本會執行單次制抽樣時應就倉庫備料、製程半成品、包裝成品、生產排程文件及設備進行查核並紀錄估算之，以做為核定標章數量之依據。

6、 本會抽樣人員就待驗商品中抽取足夠檢驗之樣品肆組，抽樣樣品應由申請廠商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與本會抽樣人員共同進行封樣工作與簽署全名於樣品包裝封條上，兩組交申請廠商保管，另兩組攜回，一組由本會保管供複驗及日後比對用，一組交檢驗單位進行性能檢驗。抽樣時需填寫機能性紡織品驗證作業抽樣單並了解廠商產品後續使用方式，抽樣時需將一塊樣品（尺寸：6*6cm）浮貼於抽樣單上，完成抽樣後並請廠商簽名確認。
7、 本會保管之樣品應保留兩年，供複驗及日後比對用，若不符合標準時申請廠商得繳交複驗費用申請複驗。
8、 本會接獲檢舉人、消費者、消費者保護團體反映或其他資訊時得進行不定期市場抽樣工作，由本會市場價購後交檢驗單位進行性能檢驗。
9、 本會執行抽樣所抽之樣品應由申請人無償提供，若係於經銷場所之專櫃執行抽樣工作，可要求以出貨單方式攜回兩組樣品，並請專櫃負責人將兩組樣品轉交申請廠商保管。否則本會得開立申請廠商發票價購後向申請人請求返還價款。
10、 抽樣作業流程圖（如附件）。

11、 本要點經本會秘書長核定後，自公告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 件

             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抽樣作業流程圖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標章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95年2月27日紡(95)貿字第00580號公告
1、 依據

本管理要點係依據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以下簡稱本會)機能性紡織品驗證制度實施辦法訂定。

2、 為協助消費者辨識機能性紡織品，凡其產品通過本會機能性紡織品驗證(不含通過研發樣品驗證模式者，以下同)之生產或販售廠商，得依本要點之規定就通過項目，使用本會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標章(以下簡稱標章)。

3、 使用範圍及方式

1.取得驗證證書之廠商，使用標章時，應符合本要點所規範之使用範圍與要求。
2.通過驗證之產品須使用本會發行之吊牌或雷射標籤，始得另行將本標章使用於產品標示及包裝。
3.商品之全部或部分使用經本會驗證通過之原材料者，得就其該原材料所通過驗證項目使用本標章，如屬產品部分使用通過驗證材料者並應以圖示或文字說明其使用部位、方式或比率。(如本產品內層布料使用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第04ABXXX001號驗證通過之遠紅外線紡織品)

4.通過本會驗證之廠商得將本標章使用於商品之產品包裝、廣告、宣傳刊物及印刷品等，標示方式應遵照后列附表及圖示之規範。
5.已取得驗證之廠商，使用該標章之產品包裝、廣告、宣傳刊物及印刷品等，應提供標示之樣本備查。
6.通過驗證之廠商不得將本驗證標章用於其他非經本會驗證之產品上，或其他任何足以誤導消費者之用途。

4、 使用期間：驗證標章僅限於驗證證書有效期限內使用。

5、 違規處理：

1.使用本會驗證標章之廠商如有違反本要點規定，經本會以書面通知而未於限期內改正者，本會得逕行撤銷驗證證書及公佈其違規情事，並停止受理其一年之申請，如有造成本會權益損害者，得依法訴追其法律責任。
2.凡未經本會同意擅自使用驗證標章、仿冒證書、仿製吊牌致生損害於本會或其他廠商者，本會將依法提起刑事及民事訴究。

6、 附則

本要點經秘書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  表

	標示方式
	驗證標章及通過證號
	只有驗證標章
	純文字

	一、成品(須配合本會吊牌使用)

	包裝袋
	(
	
	(

	包裝盒／箱
	(
	
	(

	二、廣告

	海報
	(
	
	(

	雜誌
	(
	
	(

	網站
	(
	
	(

	展覽會
	(
	(
	(

	展示版
	(
	
	(

	三、宣傳刊物

	產品目錄
	(
	
	(

	公司簡介
	(
	
	(

	宣傳單
	(
	
	(

	宣傳冊
	(
	
	(

	新聞稿
	(
	
	(


驗證標章及通過證號        只有驗證標章             純文字敘述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機能性紡織品驗證合作試驗機構甄選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5年2月27日紡(95)貿字第00580號公告
1、 目的

為執行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業務，在試驗方面須因所驗證產品之特性與具公信力之試驗機構進行合作，特依據本會機能性紡織品驗證制度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進行甄選合作試驗機構之審核依據。

2、 試驗單位資格

因機能性紡織品日新月異，試驗方法不斷推陳出新，單一試驗機構難以單獨承辦所有試驗項目，且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CNLA）亦難以認證所有機能性紡織試驗方法。爰在甄選合作試驗單位時，按以下之條件順序優先選定。
1. 該機能性紡織品驗證試驗項目，具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CNLA認證通過之機能性紡織品驗證試驗項目證書者。

2. 為跨國性之試驗機構，分支機構散佈全球3國以上，具機能性紡織品驗證試驗項目之測試實績者。

3. 具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所列項目測試實績者。

3、 試驗費用：依試驗項目分別訂定之，其費用以該機構之報價嗣經議價簽約為基準。

4、 簽約：通過甄選審定之試驗機構，須與本會簽約。

5、 查核：經予本會簽約之試驗單位，本會應負起督導之責任，以維持試驗之正確性。

6、 試驗單位需對本會之申請驗證廠商所提送之試驗產品及試驗結果具有保密之義務。

7、 本要點經本會秘書長核定後，自公告日起實施，修訂時亦同。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機能性紡織品驗證作業申請書

	申請案號：          □初次申請    □申請複驗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驗證模式
	□研發樣品      □逐批檢驗（批量數：     ）      □產品品質保證

	產品名稱 /型號
	中文
	
	終端用途
	

	
	英文
	
	
	

	產品規格
	成分(中/英文)：                              

顏色(中/英文)：                               布重(g/m2)：


	驗證項目與檢驗方法
	請依附表勾選

	檢驗單位
	□不指定(配合驗證單位)

□指定                     
	檢驗報告
	□中文    □英文
(各檢測單位出具報告方式及收費不一，請詳閱附表)


	繳費方式
	□支票   □現金   □匯款   □刷卡 （匯款或刷卡單請先行傳真予本會）

	申請標籤
數  量
	吊牌       個；雷射標籤       個

(適用於逐批檢驗及產品品質保證)
	申請標章
授權數量
	標章授權        個

(適用於產品品質保證)

	公司名稱
	中文
	

	
	英文
	

	公司地址
	中文
	

	
	英文
	

	全球資訊網
	http://

	負 責 人
	中/英文
	
	統一編號
	

	聯 絡 人
	中/英文
	
	電    話
	

	
	e-mail
	
	傳    真
	

	公司型態
	□品牌商    □製造商   □貿易商

□其他          
	銷售地區
	□內銷

□外銷(國家             )

	承諾事項
	1. 本公司將於提出申請驗證作業之日起15日內，依照紡拓會所公告之收費標準一次繳清驗證服務費。

2. 本公司申請屬逐批檢驗驗證或產品品質保證驗證者，其後續生產產品之品質與送驗產品之品質，本公司保證絕對相同，否則後果由本公司自行負責。

3. 本公司申請驗證時，已詳閱並充分瞭解申請驗證項目有關之驗證規範及檢驗方法。
4. 本公司同意遵守驗證要求，並提供欲驗證產品之評估所需之任何資訊。

	附    件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品質認證證書一份，產品生產規劃文件   份(適用於申請產品品質保證驗證者)。


申請公司：                           （請蓋公司大小章）
機能性紡織品驗證作業申請書—附表

	一、驗證項目(可複選)及檢驗方法： (請勾選)

· FTTS-FA-001一般用途抗菌加工紡織品  
   □無水洗(1次使用拋棄型)    □水洗20次   □水洗50次

· FTTS-FA-002醫療用途抗菌加工紡織品

     □無水洗(1次使用拋棄型)    □水洗100次   

· FTTS-FA-003防電磁波紡織品
     □專業用   □民生用

                  □無水洗  □水洗20次  □水洗50次

· FTTS-FA-004吸濕排汗速乾紡織品
     □無水洗   □水洗5次

· FTTS-FA-005透濕防水紡織品

     □水洗5次 □水洗10次
· FTTS-FA-006防黴性紡織品
     □無水洗(1次使用拋棄型)  □水洗5次  □水洗10次  □水洗20次  □水洗50次

· FTTS-FA-007防縐紡織品

     □布料     □成衣

· FTTS-FA-008防紫外線紡織品

     □無水洗   □水洗20次

· FTTS-FA-009抗靜電紡織品

□無水洗   □水洗20次   □水洗50次
  □摩擦帶電壓              □表面電阻               □靜電消散

  □摩擦帶電壓+表面電阻     □摩擦帶電壓+靜電消散    □表面電阻+靜電消散

  □摩擦帶電壓+表面電阻+靜電消散

· FTTS-FA-010遠紅外線紡織品
     □無水洗   □水洗10次  

       □遠紅外線特性     □遠紅外線特性+溫度特性

· FTTS-FA-011潑水紡織品

     □無水洗   □無水洗+水洗10次   □無水洗+水洗20次

· FTTS-FA-012潑油紡織品

     □無水洗   □無水洗+水洗10次   □無水洗+水洗20次

· FTTS-FA-013易去污紡織品

· FTTS-FA-015防焰紡織品

□一般衣著類   □兒童睡衣類   
□其他類  □中華民國標準

                    □布重450g/m2以下（□無水洗  □水洗5次  □乾洗5次）

                    □布重450g/m2以上（□無水洗  □水洗5次  □乾洗5次）

                  □美國標準
                    □布重100g/m2以上  □布重100g/m2以下

                  □歐盟或國際標準

                    □衣著類  □其他物品（□無水洗  □水洗5次）              
二、各檢測單位出具檢驗報告方式及收費情形：

    1.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工業技術研究院：每份申請案出具檢驗報告一份，中文或英文版報告可任選一種；若兩種均選，則需加收費用，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加收NT$525，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加收NT$50，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加收NT$2,000，工業技術研究院加收NT$210。

2.標準檢驗局：每份申請案出具中文檢驗報告一份，英文報告每份加收NT$100。

三、其他：申請複驗者，請於收到本會通知後，於3日內填寫本申請書申請複驗。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標籤（章）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驗證項目
	· 一般用途抗菌  □醫療用途抗菌  □防電磁波  □吸濕排汗速乾
· 透濕防水      □防黴          □防縐      □防紫外線

· 抗靜電        □遠紅外線      □潑水      □潑油
· 易去污        □防焰

	公司名稱
	
	聯絡電話
	

	證書證號
	
	申 請 人
	

	合約到期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產品名稱/

型號/規格
	

	生產批量
	

	標籤(章)
申請數量
	□吊牌        枚  □雷射標籤        枚  □標章授權        枚

	繳交費用
	

	標籤用途
	1.□內銷  □外銷 (國別：                )

2.□自行使用

3.□下游廠商使用(廠商名稱及產品名稱                           )

	浮貼樣品處

(請剪裁適當大小之樣品黏貼)
	

	備    註
	1.本公司所申請之標章吊牌及雷射標籤，僅使用於通過驗證之產品，若有不符因而造成爭議時，所發生之責任義務由本公司負責。

2.所申請之標章吊牌及雷射標籤將依 貴會「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標章管理要點」相關規定使用。

	廠商確認欄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紡拓會

審核欄
	單位主管：                     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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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逐批檢驗驗證模式轉換產品品質保證驗證模式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廠  商  填  寫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電    話
	
	負 責 人
	

	傳    真
	
	聯 絡 人
	

	證書證號
	
	證書有效期限
	

	產品名稱
	

	產品規格
	顏色：           成分：               布重：           
型號：           用途：

	品質證明
文件
	

	年    費
	□已繳NT$          元

□未繳
	申請標章數量
	

	驗證項目
	· 一般用途抗菌  □醫療用途抗菌  □防電磁波  □吸濕排汗速乾
· 透濕防水      □防黴          □防縐      □防紫外線

· 抗靜電        □遠紅外線      □潑水      □潑油
· 易去污        □防焰

	申請公司：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紡  拓  會  填  寫

	核   決
(單位主管核決)
	□准予轉換

□不准予轉換，說明：                                   

	備   註
	


單位主管：                        承辦人：                       
線





訂





裝





線





訂





裝





線





訂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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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抽樣人員





抽樣確認


1.時間


2.地點


3.成品數量








Yes





No





確認無誤





另擇期抽樣





執行抽樣





說明目的與抽樣方式





執行成品數量確認








執行四組樣品抽樣





填列抽樣單





填列送驗單





本產品使用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第04ABXXX001號驗證通過之紡織品





� EMBED PI3.Image  ���





� EMBED PI3.Image  ���





Taiwan Functional Textiles


台灣機能性紡織品


本產品使用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第04ABXXX001號驗證通過之紡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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